
阳光检务05
2026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五
责编 / 盘聪颖   美编 / 邓雅馨   校对 / 叶尚昕

阳春市检察院以“法律震慑 +亲情修复”理念处理一起家暴案件

宽严相济解心结 检察听证显温度

“不刑”不等于“不罚”。针对
杨某的故意伤害行为，阳春市检察院
依托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在对杨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依法将案件移
送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由该部门审查
后向阳春市公安局发出检察意见书，
督促有关部门对杨某给予相应行政处
罚，确保“当罚则罚”，形成严厉震
慑作用，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承办检察官表示，对家暴类故意
伤害案件的不起诉处理，绝非对家庭
暴力行为的纵容或妥协。该案的成功
办理，从法律效果看，精准契合了罪
刑相适应原则，有效避免了过度刑事

处罚对家庭关系造成不可逆破坏。从
社会效果看，办案过程注重修复亲情
伦理关系，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庭重建
信任，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司
法效能看，通过组织公开听证，以程
序公开促进了案件公正办理，既彰显
了司法温度，又守住了法律底线。

该案的办理，是阳春市检察院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鲜活注脚和生
动实践。它展现了新时代检察机关在
处理涉家暴案件时，不仅有打击犯罪
的刚性力度，更有修复社会关系的柔
性温度，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对家暴“零容忍”，

既是法治的鲜明立场，

也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

但家暴类故意伤害案件

区别于一般的侵害案件，

涉及情感、心理、伦理

等复杂因素，在事发场

合、事发原因、双方身

份关系等方面都具有特

殊性。面对此类案件，

“一诉了之”能否真正

解决问题？司法的介入

能否在惩处犯罪的同时，

为家庭提供一次修复裂

痕的机会？

带着这些深层思考，

阳春市检察院在办理一

起夫妻间故意伤害案件

时，全面准确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通

过精准把握司法尺度、

注重亲情关系修复，实

现了依法保障妇女合法

权益与促进家庭矛盾源

头化解的有机统一，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件当事人杨某与被害人陈某系
夫妻关系。案发当日，二人因家庭琐
事发生激烈争吵，情绪失控之下，杨
某将开水泼向陈某，导致陈某身上多
处烫伤。经阳春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陈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遂阳春
市公安局以杨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
审查逮捕。

案件流转至阳春市检察院后，承
办检察官并未止步于案卷表面的证据
审查，而是对案情进行了细致梳理与
深入分析。承办检察官了解到，被害
人陈某已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杨某

予以谅解，同时杨某系初犯且自愿认
罪认罚，悔过态度诚恳，这些细节均
表明杨某与陈某之间存在关系缓和及
修复的可能。

承办检察官研判认为，若此时简
单“一捕了之”，不仅无法有效解开
当事人的“心结”，反而可能将矛盾
推向不可调和的方向，导致二人婚姻
关系破裂。基于修复家庭关系、化解
社会矛盾的综合考量，承办检察官开
展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一方面，承办检察官积极向杨某
释法说理，结合同类家暴案件判决事

例，深入阐释家暴行为的违法性与危
害性，促使其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
向陈某真诚悔过、郑重道歉。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公安机关衔接妇联、
社区等单位，对陈某进行心理疏导，
帮助其走出婚姻带来的伤痛，恢复对
婚姻生活的信心。

在充分评估杨某的悔罪表现、被
害人的谅解意愿以及社会关系修复程
度后，阳春市检察院依法对杨某作出
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不仅为遭受伤
害的妇女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庇护，也
为这个家庭提供了修复契机。

在杨某涉嫌故意伤害案移送至
阳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该院召
开了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意
见，进一步提升司法办案的透明度
与公信力。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
了案件的事实经过、在案证据情况及
检察机关拟作出的处理意见，并充分
阐述了法律依据与考量因素。被害人
陈某陈述了自己的诉求与想法。

办案民警则从妇女权益保护角度
出发，对杨某进行了严肃的法治训诫，
要求其在日后的家庭生活中必须冷静
处理矛盾、积极修复家庭关系。与会
的听证员与辩护律师围绕法律适用、
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充分讨论，各方

代表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婚姻家庭
稳定的角度出发，一致认为对杨某作
不起诉处理更为适宜。

在吸纳公开听证意见的基础上，
承办检察官坚持“宽严相济、德法
并施”的办案原则，综合本案系由
婚姻矛盾激发引发、杨某的社会危
害性、主观恶意、从轻情节等因素
全面考量，认为杨某的行为虽已构
成犯罪，但鉴于其犯罪后具有坦白
情节、取得被害人谅解并自愿认罪
认罚，依法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既为被不起诉人提供了弥补机会，
又降低婚姻破裂风险，切实实现了
“办理一个案件、修复一段亲情、
帮扶一个家庭”的司法效果。

     ■ 阳江日报记者 / 盘聪颖 
         通讯员 / 李林笑 吴晓文

解开“心结”  审慎评估修复“破裂”家庭

德法兼施
公开听证凝聚司法共识

当罚则罚
行刑反向衔接维护法律威严

� 阳春市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价出让公告
阳地网竞告字〔2026〕008 号

宗地其他详细规划要求详见阳
江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用地规划条
件，竞买申请人可通过互联网登录
阳江市土地与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s:// jy .y jggzy .cn:8087/）
或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系
统（https: / /ygp .gdzwfw .gov .
cn/#/441700/jyxt），在“交易文件”
中获取相关文件。

二、竞买条件
（一）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

业，申请企业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

（二）竞买人提供保证金不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
金的承诺书。

（ 三）在“信用中国”( 或信用
广东）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被列入失信企业的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竞价方式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 GDCA 数字
证书或粤商通移动数字证书，持有有
效数字证书的申请人，方能登录网上
竞价系统参与网上竞价交易活动。网
上交易系统在确认竞买保证金按时足
额到账后自动赋予申请人竞买资格。

五、申请人可于 2026 年 5 月 8
日 8 时 30 分至 2026 年 5 月 27 日 16
时 00 分前，通过互联网登录阳江市
土地与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看相关
信息和申请参加竞买，缴纳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7 日
16 时 00 分。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
阅“应用指南”悉知相关的网上交易
流程、保证金缴纳等操作方法。

六、网上竞价时间：
2026 年 5 月 8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6 年 5 月 28 日 10 时 00 分
七、付款方式：可按以下方式选

取一种：

（一）一次性支付。签订合同之
日起 30 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

（二）分两期支付。第一期：签
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50% 土地
出让价款；第二期：签订合同之日起
360 日内付清所有土地出让价款。分
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的，受让方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
出让价款时，应当按照支付第一期土
地出让价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向出让方支付利息（签订合同之日起
第 31 日开始计算利息）。竞得人成
功竞得土地后，向自然资源部门书面

申请上述一种付款方式，并根据该付
款方式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八、开工、竣工时间：
宗地交地之日起 1 年内开工，开

工之日起 3 年内竣工。逾期未开工、
竣工按有关规定处理。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竞买人必须承诺、保证其竞得后

提交的资料符合申请竞买条件要求，
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则本交易中
心有权取消其的竞得资格，竞买保证
金不予返还，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十、本次网上竞价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竞价出让文件。
申请人即日起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获
取本次网上竞价出让文件。

联系方式：
阳 江 市 自 然 资 源 局：0662-

3367230
地址：阳江市江城区三环路 40 号
阳 江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0662-3387979
地址：阳江市江城区东风二路 60

号市政务服务大楼四楼
         
        阳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6 年 4 月 17 日

阳江市自然资源局委托阳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网上竞价方式出让 1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位置 面积（㎡） 土地用途
用地规划控制指标

出让年限 ( 年 ) 起始价 ( 万元 ) 竞买保证金 ( 万元 ) 增价幅度(万元)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阳江市江城区江朗大道西侧、四围大道北侧地块 17145.54 二类居住用地R2，兼容商业用地B1 ≤ 1.5 且＞ 1 ≤ 32% ≥ 30% 居住用地 70年，商业用地 40年 4000 800 50


